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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贸易兴起，比较美式、欧式、中式FTA，总结FTA数字贸易现存的关键问题和中国与之存在的差距：

数字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发达国家赞成永久免收关税，发展中国家反对；数字贸易便利化问题，各国都

在促进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的互认、互操作性，提高无纸化贸易标准方面达成合作，但是这些规定大多

不具有约束力；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禁止强

制公开源代码，这些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在电子商务用户权益保护问题上，中国与欧盟FTA数字

贸易规则在网络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有较大差距，为应对发达国家FTA带来的贸易挑战，中国可

以通过明确非歧视待遇原则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实现贸易便利化可以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完善电子签名的认证制度和法律，平衡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健全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加强

电子商务用户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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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trade, comparing American, European and Chinese FTAs, summarizing the ex-
isting key problems of FTA digital trade and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it: the market access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in favor of permanent tariff exemption, while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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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are against it; On the issue of digital trade facilitation, all countries have reached coop-
eration in promoting mutual recogni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 and improving paperless trade standards, but most of these provisions are 
not binding; Data flow and data security issues, developed countries advocate the free flow of 
cross-border data, prohibit data localization, and prohibit compulsory source code disclosure, all 
of which bring challeng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he protection of e-commerce us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China and EU FTA digital trade rules in terms of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trade challenges 
brought by FTA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can lower the market entry threshold by clarifying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treat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rade facilitation, we can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facilitation, improve the authentication system and laws of 
electronic signatures,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flow and data security, improve the 
data flow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e-commerce user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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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中的数字贸易飞速发展，改变了贸易结构，交易方式，促进了全球化

的进程。一方面，数字贸易的发展让更多中小国家加入了全球贸易当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技术进

步。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飞速，过去约制和管理世界贸易的 WTO 的法律体系已经过时，不

能很好地解决数字贸易带来的问题。因为 WTO 对数字贸易的规定较少监管存在漏洞，各个国家开始寻

求新的途径解决数字贸易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处理机制，中国应当抓住机会，大力推进

本国数字贸易改造，制定高层次的数字贸易法律，以促进中国的发展。 

2. 数字贸易及其规制现状概述 

2.1. 数字贸易的定义 

美国是数字贸易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美国在美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中对数字贸易第一次做

出了解释，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传输后交付的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活动。但是这个对数字贸易早期的定

义忽略了可以通过数字传输的实体商品，例如通过 DVD、光盘刻印的电影或音乐，于是在 2014 年美国

在《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的报告中对数字贸易重新做出了解释，把数字贸易解释为所有的可

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活动。这样就弥补了之前忽略的带有数字特征的实体商品这一

错误，大大扩大了数字贸易的内涵范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数字贸易是可以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这一解释并不强调数字贸易

的电子交付形式，经合组织认为实体物理性的交付形式也可以成立数字贸易。经合组织是通过正面清单

的方式具体划定了数字贸易的范围。美国的《美墨加协定》与经合组织相反，是以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

了数字贸易，并没有在条文中具体地解释界定数字贸易本身。只是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排除了涉及政府采

购、经融机构对信息的处理。中国对与数字贸易的定义很模糊甚至很少适用数字贸易一词，在 G20 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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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中国一直用电子商务一词解释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活动。在 G20 峰会中中国

官方首次使用数字贸易一词，但也只是概括性地提到了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云服务等内容[1]。 
数字贸易的范围过于广泛，在各个国家不同的 FTA 当中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也就说明了定义与解释

数字贸易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才能让数字贸易更好地在数字时代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所以笔者认

为数字贸易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工具，以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为交易内容的跨境传输，支付交易的活动。

这样既包括了实体性的数字化商品，又包括了像数据这样的纯数字信息的交易，也包含了线下交付和线

上交易两种交付形式。 

2.2. 国际视野下 FTA 数字贸易规则特点——以美、欧、中为例 

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不同，虽然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的延伸但二者仍然存在一些区别。数字贸易是

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的交易，传统的国际交易的对象一般是实体商品，具有物理性存在的特点，在国际

贸易运输中可能会产生自然损耗，数字贸易的对象一般为数字产品或服务，在传输中很难会有损耗，所

以传统贸易比数字贸易维护商品的成本高。传统贸易的交易方式具有固定的特征，在交易中装货或卸货

需要固定的场所比如港口。但数字贸易的交易不需要固定的场所，不像传统贸易那样受到时间以及空间

的限制，数字贸易可以以电子交易的形式线上完成交易，节省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传统贸易中有机

会或者说在交易中做主导的一方通常是发达国家这些科技发达能够对资源充分利用的国家，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中小企业也很难得到竞争机会但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极大地改善了这一现状，

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和大企业发达国家共同竞争了。 
当今世界 FTA 数字贸易成员国当中，美国、中国、欧盟最具代表性。不同的国家在 FTA 中对数字

贸易有不同的侧重点，三个国家或组织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利益考量对数字贸易有不同的态度和规定，自

从 2020 年疫情伊始，中美关系、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复从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升级为科技战，

数字贸易首当其冲，数字贸易间的国际竞争加剧，各国观点分歧加重。美国技术先进，整个国家拥有相

当数量的跨国科技公司，因此美国的立场是支持数据自由流动。欧盟自古重视个人隐私但近几年在经济

发展压力下也推动着以保护隐私为前提的数据流通。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头迅猛，在跨境电子交易中

我们重视保护国家安全，以此提供一个发展数字贸易的安全环境。 
1) 美式 FTA。美国目前已经与二十多个国家签订了 FTA 协议并已经实施生效，这些 FTA 中几乎都

包含电子商务专章，在这些 FTA 中可以总结出美式 FTA 的特点。首先，美国是对数字产品免征关税和

数字产品非歧视原则的最早提出者，在 1998 年 WTO 提出对电子产品免征关税后美国紧随其后将这条规

定加入其签署的 FTA 协议中，并提出数字产品应当享有普通商品同等待遇的非歧视原则。其次，美国最

早开始推行无纸化贸易，在与澳大利亚签订的 FYA 协议中美国明确规定了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的规则，

推行各国互相认证，承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2]。再次，美国在与韩国签订的 FTA 中开始加入跨境数据

流动的内容，美国在数字贸易过程中遇到了数据本土化、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所以美国提出了禁止数

据本土化、加快跨境数据流通的进程，保护个人信息等规则，旨在保护美国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技术[3]。最后，美国在《美墨加协定》中对数字贸易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这份协定也是目前对数字

贸易规定最为严格完善的一份协定。 
美式 FTA 数字贸易侧重保护企业科技信息技术，支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一贯保持禁止数据本土

化的立场。 
2) 欧式 FTA。欧盟现已签署四十余份的 FTA 协定。其中仅有少数的 FTA 包含电子商务的专章，其

中的原由在于欧盟签订的 FTA协定的时期较早，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还未成熟的在国际贸易中有所体现，

欧盟本身的电子商务发展就不够成熟和体系化。近几年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欧盟签订新的 FTA 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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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了数字贸易的内容，与美国推行数据跨境流动不停，欧式 FTA 数字贸易更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欧

盟有保护隐私的传统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欧盟签订 FTA 主要的目的在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家贸易协

作，主要体现在欧盟推进电子签名认证加强各国之间的跨境认证服务，推动跨境电子签名认证的法律效

力的认定。第二，欧盟坚持个人隐私保护，在欧盟签订的 FTA 中个人隐私保护内容占据核心地位。欧盟

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也是目前对于隐私保护规定最为完善严格的规定。同时，欧盟也把

保护文化多样性作为国际贸易合作的重点。第三，欧盟会根据 FTA 签订对象而对协议具体内容有所调整，

与美国统一的进攻性特征不同。总的来说，欧式 FTA 把隐私保护作为重点要素，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一个

安全的国际交易环境。 
3) 中式 FTA。根据中国贸易区服务网的统计，截止 2022 年 6 月 10 日中国已经签订了 19 份自由贸

易协定，共涉及 26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与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都包含电子商务专章，从这些协议中可以总结出中国 FTA 的特点。

我国的 FTA 协定都较为基础，主要包含现在世界常见的关税、个人信息保护、电子签名和认证、无纸化

贸易等基础性规定。其次我国自由贸易协定条款都是原则性条款，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条款都没有具体规

定解决措施，因此造成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约束力不强。我国的协定缺少对他国先进条款的学习。实际

上，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地位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先进的数字科技

公司在全球竞争中仍有很大的优势，但我国对与数字贸易的法律规定以及协约条款的规定都不够完善和

先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以数字科技为主的企业的国际贸易合作的发展。中式 FTA 注重国家安全，

对于数据流通本着谨慎的原则，以此来保护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 

3. FTA 数字贸易关键问题的分析 

3.1. 市场准入问题 

1) 关税。关税是 FTA 中最为基础性的条款，自 WTO 规定 WTO 成员国对电子传输的产品不征收关

税起数字贸易的发展就得到了鼓舞，促进了电子贸易产品的交易。一般来说，不论数字商品来自于哪一

个国家都应当免收关税，但在现实情况中，只有 FTA 的缔约国才能享受该国的最惠国待遇[4]。其中关税

问题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于数字贸易的定义不同，不同的FTA之间电子产品的定义存在区别，

例如通过互联网技术下载的电子书或电子音乐与通过互联网方式购买一本物理存在的实体书是不同的，

有些国家就要对实体书征收关税有些国家就不征收关税。 
一些发达国家对于数字产品关税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积极的，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赞成

永久性的免收关税。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发展中国家目前主张暂时性免收关

税但保留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的权利。 
2) 关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美国在于智利签订的 FTA 中首次提出了数字商品的非歧视待遇，

在此之后美国签订的所有 FTA 协定都包含非歧视待遇，除了美国各个国家都开始引用这一条款，美式

FTA 明确了数字产品适用非歧视原则的范围，也大致统一了跨境数字产品的待遇标准。但在一些 FTA 协

定用负面清单的形式排除了一些跨境数字产品，旨在保护本国的数字产品或达到限制缔约国贸易的目的。

不难看出美国是主导这一条款的国家，美国主张数字产品得到所有国家的最惠待遇，但是欧盟认为非歧

视待遇原则如果对所有的数字产品都开放会对本国的数字产品造成一定的威胁，会入侵本国的文化，所

以欧盟与中国对于这一条款保持保守的态度，但美国在国家贸易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许多协议都采

取了这一条款，美国致力于减少自己国家的贸易壁垒，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贸易与竞争中处

于劣势地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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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贸易便利化 

1) 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电子交易的方式就是为了便利交易才迅速发展，所以电子认证在国际贸易

中具有连接枢纽的巨大作用，如果交易双方选取电子交易方式交易却需要用原始的方式认证就会让数字

贸易的便利性大打折扣，所以各国都在积极推动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的普及。FTA 中关于电子签名和电

子认证的条款明确缔约各方不应限制某一种方式认证，而应当根据交易各方能够确保的认证技术方式，

如果交易发生争议也应允当事人在法庭中为提供的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而做出证明。这就说明 FTA 为

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法律环境，交易当事人能够自行约定选择电子认证的技术方法。但不是所有

的 FTA 都是开放性的观点，有些政府在 FTA 协定中限制并规定了由政府认定电子认证机构[6]。这就产

生一个新的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电子签名之间的互认与互相操作的困境。于是 FTA 就引入《OECD 电子

认证建议和指南》以求解决缔约各方之间的电子签名互认的问题，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呼吁

相互承认各国国家承认和办法的认证书和电子签名，可见许多国家在电子签名认证中是努力求同的。少

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于国家之间电子签名湖人的问题的态度更为宽松，他们把焦点放在了如何解决监管问

题上，在相应的 FTA 中规定专门的解决电子签名互认协议的条款，做出了解对方电子签名认证程序的承

诺，并探寻合作的可能性。 
2) 无纸化贸易。无纸化贸易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不用物理形式体现交易的过程，在数字贸易角度下

的无纸化贸易就是通过数字形式提供和体现国际贸易的交易过程。这一改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果能够全覆盖的实行无纸化贸易就能创造多达上千亿的额外出口值。虽然无纸化贸易能够很大程度的

节省交易成本并创造更大的价值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一个即完整健全又安全的数据系统的

成本可能大于其所能创造或节约的价值，所以发展中国家对于无纸化贸易这一条款还在不断的改进当中。 

3.3. 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存在的问题 

1) 跨境数据流动。跨境数据流动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元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电子商务和电子服务形式的消费成为主流消费形式，人们越来越依赖数据，跨境数据也在数字贸易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汽车自动驾驶、虚拟货币等都依赖于数据的流动，所以

科技发达的美国也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收获颇丰。美国致力于打破跨境数据流动的壁垒，为了国家、

企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早在 2004 年美国与智利签订的 FTA 中就包含跨境数据的内容，但并不是强制

性规定，双方在条约中使用“应努力”一词只是为了提高跨境数据流动对市场创造的活力度。 
在此后的 FTA 协定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协议都专门规定电子商务跨境数据传输的具体规定，但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 FTA中很少涉及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目前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所持态度不一，

造成数字贸易合作很难达成，跨境数据流动也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2) 数据本土化。数据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企业把在当地收集存储的信息存储在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的服务器中，不允许向外转移。但也有些政府要求仅仅存储数据信息的副本并不限制数据向外转移，有

些政府要求向外转移数据信息需要得到数据来源个人的同意。这些不同种类的数据本土化要求都是对数

据流动的一种限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限制也是政府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一种措施。 
一些科技强国例如美国就对数据本土化持反对意见，因为美国的跨国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一般都会

设置在美国境内，如果实行数据本土化企业提供的数据服务将会缺少数据来源和处理，造成服务中断。

因此美国是禁止数据本土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我们需要注意数据本土化的限制并不针对所有的跨境数据

流动，不是支持数据本土化就是在反对阻碍数据流通和数字贸易的发展，一般来说国家政府只会对涉及

国家安全的数据要求本土化限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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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源代码。FTA 中关于源代码的规定很少，但一般都是规定限制国家政府要求跨国企业公布数据服

务的源代码作为其审查批准的标准和条件。从数据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源代码的公开可能涉及知识产权

专利的保护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一个企业核心的技术体现在源代码当中，如果公开源代码所支撑的整个

数据服务系统将会失去核心竞争力。从需要开展境内业务的国家角度来看，要求披露源代码是为了避免

国家秘密泄露、公众安全受到侵害。某些数字产品可能会存在一些隐形的收集功能，如果不对源代码进

行审查那么跨国企业在其境内开展的具体业务活动也无法预测。所以各国国家对源代码条款一直存在争

议和分歧。科技强国反对源代码披露认为这是一种剽窃手段，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有些国家认

为源代码的审查是必要的，此举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国民信息，消除风险。 

3.4. 电子商务权益保护 

数字贸易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保护的条款是 FTA 中最基本的条款。在 2005
年生效的美韩 FTA 中首次提出了消费者保护条款，要求缔约双方对消费权益保护做出相应的措施，避免

消费者受到诈骗。但问题是在多数 FTA 协定当中对于消费者保护的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只是认识到了需

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没有具体规定相应的举措。随着科技发展，各国公民都对个人隐私和信息的保护

重视起来，尤其是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人们对于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意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也

不再局限于个人隐私的范围，在电商平台个人喜好，消费水平等信息都可以被大数据推算出来，商家掌

握信息后就可以有侧重的宣传和营销[7]。这些喜好以及消费水平也使个人信息的一部分，欧盟致力于保

护个人信息在其实施的 GDPR 中构建了严格的数据保护制度，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欧盟严格的个人数

据保护势必会造成贸易壁垒，在国际数字交易当中不同标准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都会在 FTA 形成过程中

造成阻碍[8]。但总体上来看，随着公民个人保护意识加强，各个国家都在相应的提出或提高个人数据保

护的标准，美国也首次在《美墨加协定》中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条款。 

4. 中国应对 FTA 数字贸易规则的法律对策 

中韩、中澳 FTA 以及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RCEP 中都包含了独立的电子商务专章，我国已经在

FTA 签订协议数字贸易方面取得进步，为了完善和继续发展数字贸易，我们应当根据数字贸易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针对性的做出回应。 

4.1. 降低数字贸易市场准入门槛 

世界数字贸易处于发展阶段，多国采取对数字贸易免征关税的特殊政策，我国也在实践中采用相同

的办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永久实行关税豁免会冲击我国财政税收体系。但是我国正处于电子

商务飞速发展阶段，突然征收关税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经济效益流失，也

可能因此遭受国际上的关税制裁。我国处于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应当根据发展阶段制定不同时期的数字

贸易的规则。我国《海关法》以及《关税条例》仅针对实体商品的管理进行规制，并不存在对于数字产

品的规制。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数字贸易关税规则，对涉及的税种、税率和征收程

序做出详细的规定。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是暂时同意暂时性的免征关税，笔者建议可以将数字贸易产

品单独分类，以负面清单的形式确定数字贸易商品的范围，制定单独的税收制度，合理灵活地对数字贸

易产品征税，鼓励国内微小企业创新和发展。在确定负面清单形式的数字贸易产品范围后明确数字产品

的非歧视待遇。GATT 和 GATS 都对数字贸易产品的待遇问题有所规定，WTO 组织成员国都可以适用以

上原则，但中国签订的 FTA 甚少涉及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笔者建议我国不应采取美式激进的做法推

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无限扩大。而应当采取保守的做法，循序渐进的放松外资准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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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 

贸易交易方式随着科技发展也日新月异，信息化覆盖了贸易全过程，无纸化办公逐渐普及，数字贸

易中的电子签名认证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要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的进程首先要完善我国的电子认证制

度保证电子签名法律效力。我国在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的 FTA 中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仍然需要继

续完善。比如我国规定的电子签名范围过小，可以参照联合国贸法会《电子签名示范法》适当扩大电子

签名范围，以达到促成网络交易的目的，促进国际贸易市场灵活性和积极性，扩大交易范围，促进更多

的贸易交易成功进行。我国《电子签名法》第 3 条规定，电子签名的使用仅在双方明确约定使用的情况

下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的规定说明电子签名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建议可以使用补充

解释的方式扩大电子签名效力适用范围。我国对于电子签名认证程序过于繁杂，增加了数字贸易交易成

本，所以应当构建统一的电子认证系统，加强对整整机构的监管，合理缩减认证程序，降低交易成本。

在实践中，我国承认电子签名效力例子少之又少，电子认证机构和制度形同虚设，笔者建议在签订 FTA
中具体规定实践操作要求，促进电子签名互认的现实可能性。 

4.3. 健全数字流动管理制度 

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的限度，解决消费者利益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是国际

社会最新的难题，跨境数据的流动，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有效衔接。相比于 CPTPP 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

的一些先进 FTA，我国的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制

度规定分散于不同类型法律规定中，在《保守国家秘密法》《征信业管理条例中》等规范性文件中都有

所体现，更高位阶的法律很少。《网络安全法》是我国关于跨境数据流动基础设施首次做出规定的法律，

但并没有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我国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原则性。笔者建议在我国

现有的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定基础上制定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对跨境数据严格分级管

理，可以将数据传输限制为三个等级：禁止流动、限制流动、自由流动。将涉及国家安全等的各类金融

通信等信息、个人隐私数据、企业商业秘密等列入禁止流动等级严格审查，把政府一般数据个人非必要

信息等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和数据来源者同意的数据信息列入限制等级，把公司企业和个人经过评估的数

据作为第三类自由流动，促进数据市场的流动。加强对数据管理者的管控，强化数据控制人的责任，根

据不同的种类与等级的利益诉求，制定实施细则，以期达到平衡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与自由贸易之间

的利益分配。完善数据本土化规则，考虑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细化安全

审核机制，但也相应的降低数据本土化的要求，避免贸易壁垒出现，在特定领域强制公开源代码。 

4.4. 加强电子商务用户权利保护 

国际贸易发展的电子化使得交易信息不对等，消费者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害。因此国际消

费者保护逐渐体系化，许多国家颁布了专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我国也追随国际趋势在 FTA 中增加了相

应的规定，但总体而言保护力度较弱。笔者建议细化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则，在 FTA 中加入明确双

方具体权利义务的规定，并在国内法中健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与之相衔接。在我国《电子商

务法》中增加具有时代性的海外代购和社交电商等新型电子交易方式，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另外，我

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比较分散，《个人信息保护法》也生效不久，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可以依据数字时

代的特点科学建立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畅通个人信息侵权救济渠道。 

5. 结语 

在国际社会中还未对数字贸易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数字贸易是通过电子传输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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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商业交易活动。在国际社会中 WTO 对数字贸易等新兴议题上显得停滞不前，FTA 成为各国维护自

身利益推广数字贸易规则的最新方法。但是，各国在数字贸易方面存在国际竞争力的差异，也因此在 FTA
协定中有不同的倾向。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在 FTA 谈判中就数字贸易的市场

准入问题、数字贸易便利化问题、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问题以及电子商务用户权益保护问题上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很大压力。我国的“中式模板”数字贸易还略显稚嫩，在跨境数据流动、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

保护方面还要做更深一步的研究。 
相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和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能形成比较完善的 FTA 数字

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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